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年年度报告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2023年 6月 20日，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23〕0734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其中部分问题要求独立董事

发表意见。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通过审阅公司和年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回复意见及相关资料，听取公司相关情况汇报并沟通交流等方式就

《工作函》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问题一：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公司拟以 1.95亿元投资陕西广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华投资）。广华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持股

40%并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参股公司陕西华秦永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秦永

和），公开信息显示其近一年在管基金规模小于 200万，且多名董事被限制高消费。公

司作为持有广华投资 93.71%份额的有限合伙人仅占投资决策委员会 5席中的 1席，而

投资项目需获得投资决策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席位投票通过。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

缴出资 1.65亿元。此外，公司 2020年向华秦永和拆借 500万元，将于 2023年 7月到

期。（1）结合主业发展规划，说明参投广华投资的提议人、决策过程及参投目的，公

司及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与广华投资其他合伙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利益安排；（2）其他合伙人目前实缴出资情况，结合决策机制说明公司能否保障自身

投资资金的安全性及其依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席位安排与出资比例明显不匹配的原因

及合理性；（3）广华投资自成立以来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名称、

投资时间、投资方式、投资金额及取得权益，说明已投资及拟投资标的所涉交易对方

是否与上市公司及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

否存在相关资金实际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4）近三

年华秦永和的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公司向其提供借款的背景及用途，是否构成

关联方资金占用；（5）结合华秦永和及其管理层的资信情况、业务经验，说明由其作



 

 

 

为广华投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原因及合理性；（6）结合华秦永和的管理

层构成及日常经营管理情况，说明公司作为其第一大股东但不将其并表的原因，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经核查： 

（1）公司参投广华投资的内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除公司通过华通控股间接持有

华秦永和 40%股权外，公司及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广华投资其他合伙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鉴于公司在广华投资投资委员会席位占比明显低于份额占比，我们郑重提示

公司管理层进一步完善广华投资的法务管理和治理架构，提升资产管控能力，强化投

资项目的全流程管理，确保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切实维护公司权益。 

（3）广华投资已投资标的所涉交易对方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相关资金实际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鉴于广华投资将资金委托第三方购买金融资产，第三方使用委

托资金购买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关资产，与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安排，对此，我们郑

重要求公司管理层强化合法合规运营，加强资金有效管控，坚决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

生。 

（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关于关联方的规定，

华秦永和为本公司关联方，华通控股向其提供借款事项已在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进行列示。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关于关联人的规定，华秦永和不属于本公司关联人，因此该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

方资金占用。 

（5）公司同意华秦永和为广华投资普通合伙人，主要是因为华秦永和已取得中国

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作为公司合营企业，双方已形成长期良好的合作关

系和相互信任，借助其一定的专业资质和能力，有利于共同推进投资业务发展。 

（6）华通控股虽持有华秦永和 40%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但在华秦永和董事会

5人中只占 2席，不具备对华秦永和的绝对控制权，与其他股东对华秦永和实施共同影

响，公司自其成立以来一直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



 

 

 

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企业合并报表》的规定。 

 

2、问题三：年报披露，公司本期实现归母净利润 3366.15万元，其中确认非经常

性损益 4825.25万元，同比增长 93.98%。非经常性损益中，债务重组收益 3318.01万

元，系报告期公司与 13家供应商就协议付款达成供应商折扣承诺，而公司上期并不存

在相关债务重组收益。之（2）：债务重组所涉 13家供应商的名称、实际控制人、公司

与其业务及资金往来情况，说明选取前述供应商的原因及标准，其是否与公司及董监

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利用相关债务重

组收益的确认以实现特定业绩目标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债务重组不存在主动选取供应商的行为，所涉供应商与公司及董监

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公司与有意向的供应商

就日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产生的应付款项等，采取提前付款获得现金折扣等方式进行

债务重组，近年均有发生，符合商业惯例，不存在利用相关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以实

现特定业绩目标的情形。 

 

3、问题六：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0.83 亿元，累计计提坏账准

备 0.36 亿元。从款项性质看，主要系保证金及押金、企业间往来，期末账面余额分

别为 0.28亿元、0.42亿元，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分别为 0.02亿元，0.34亿元。此外，

职工备用金期末账面余额 1292.17万元，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67.54万元。之（1）：保

证金及押金、企业间往来的主要交易对方名称、交易背景、交易内容、账龄及坏账准

备计提金额，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情形。 

经核查，公司对其他应收款能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规定计提坏账

准备，不存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情形。 

特此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宋建武、穆随心、王小鹏                            

2023年 7月 10日 


